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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「桃園市八德區物流中心
申請設置工商綜合區(倉儲物流)開發計畫」專案小組
第 3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4 年 9 月 25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9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二樓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賴委員美蓉 

出席人員：詳后附簽到簿 

記錄：王麗玲 

壹、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有關本案開發必要性及區位合理性部分，查經濟部 104

年 7 月 8 日函說明本案同意推薦使用內容為倉儲物

流，並經桃園市政府 104 年 5 月 25 日函表明本案未違

反區域計畫（草案）之發展定位，且經申請人會中表

明本案倉儲物流使用並不包含客運公司汽車保修及汽

車停車場使用，及土地使用強度已檢討調降倉儲物流

用地之建蔽率為 60%、容積率為 120%，予以確認，請

納入計畫書載明並修正相關書圖文字，避免產生使用

性質及項目之疑慮，惟仍另請申請人補充說明本案擬

作倉儲物流使用無法於既有工業區及桃園航空城設置

之理由，並以本基地作倉儲物流使用具有交通便捷及

配送路線較佳等理由加強說明後，提區域計畫委員會

討論。 

二、本案基地雖已廢耕多年，惟位於特定農業區，仍請以

圖說標示本案及周邊特定農業區範圍，至依石門農田

水利會意見，本案應採灌排分離及符合放流水標準部

分，申請人說明本產業無製程污染屬零污染排放性

質，及基地內員工污水經處理排放至滯洪池再回收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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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供植栽澆灌使用等作法，請納入計畫書補充。 

三、本案交通系統計畫部分，因主要聯絡道路寬度不足，

得否依審議作業規範工商綜合區專編第 5 點規定認有

情況特殊部分，請申請人補充分析道路服務水準、配

運送零件種類、性質及其所需車輛型式（種類及寬

度），並請作業單位辦理第 2次專案小組現勘釐清及提

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四、有關本案基地因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查核位於聚落湧泉文

化景觀建議範圍內，經申請人說明基地範圍內並無湧

泉，且本案未來建築均須符合都市設計管制規定，並經

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書面表達無相關意見，原則同意。 

五、本案土地使用規劃部分，經申請人說明基地內留設隔離

綠帶面積為 5364.99m2、綠覆率面積為 36468.95m2，且

符合審議作業規範等相關規定，同意確認。 

 

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充修正，於 6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，並

請作業單位辦理第2次現勘釐清本案聯絡道路路寬不足部分

得否視為情況特殊情形後，提請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。 

 

貳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 

參、散會：（上午 11 時 50 分）。 

 

 

 

 

 



 3 

發言摘要 

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： 

本會訂定之「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
業要點」於 102 年 8 月 6 日修正，修正前允許特定農業區
變更作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使用，如：工商綜合區，惟要點
修正後已不允許作上述變更，本案為要點修正前送審案
件，爰同意變更。 

☉委員一： 

針對問題三本案聯外道路路寬不足部分，請申請人說明道
路服務水準以何種型式車輛進行分析，基地未來是否作為
大客車整備使用，為確認是否供客車停車、調度使用，有
關簡報第 4 頁表示桃園汽車客運公司各站營運所需土地
不足 8333m

2
部分是否以本基地支援，仍請補充說明。 

☉委員二： 

設置倉儲物流一般多為製造業，透過其他物流公司協助配
送產品，請申請人再說明本案倉儲物流存放何種商品。 

☉委員三： 

1. 本案係以特定農業區變更使用，以土地利用的角度來看，
基地附近水質污染嚴重已不適合耕種，請補充說明 SGS
水質檢測的採樣點位於何處及與基地的距離。 

2. 位於長興路上方的工廠為何，並以圖說補充基地與附近農
地位屬特定農業區的範圍。 

☉委員四： 

1. 本案與特定農業區灌排相關部分，應取得農田水利會同意
文件，並納入計畫書補充。 

2. 有關本案開發必要性與區位合理性部分，建議無需於簡報
提及就地合法，另桃園客運各站土地供停車使用不足狀況
與使用本基地作物流轉運中心並無關聯，請補充既有工業
區或航空城物流專區不適合提供該公司設置倉儲物流的
理由，而本基地因成本低、交通便捷較適合開發。又申請
人以違規使用在先或早期即供作保修廠之說法亦不具說
服力，應提出更具體的如既有工業區位置至各站配送路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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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佳或作為倉儲物流之面積不足等理由予以強化。 

3.申請人如不開發作倉儲物流，桃客公司營運上是否有其他
的選項，但該選項遠不如開發倉儲物流在土地利用上更為
合適，或對周遭環境影響更大等，建議以此作補充說明，
將有助於解除委員對基地開發合理性的疑慮。 

☉委員五： 

本案申請人補充經濟部同意推薦作倉儲物流使用，桃園市
政府（都發局、經發局）亦有函文表示支持，有關歷次會
議審查意見申請人均已回應，至本案聯絡道路寬度不足部
分，尚無法看出具體改善計畫，申請人雖已調降土地使用
強度，但具體之使用項目未能由簡報得知，建議再辦理現
勘，以了解本案交通狀況及區位是否適宜。 

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： 

本案因聯絡道路寬度不足，其道路服務水準應以運送零件
及車輛型式評估為宜。 

☉作業單位： 

1. 有關倉儲物流使用項目於簡報第 9 頁已列出經濟部推薦
6 項內容，但簡報第 8、10 頁表示方式會誤以為基地兼
具停車、保修功能，請申請人確認本案僅具簡報第 9 頁
的 6種功能。 

2.主要聯絡道路寬度僅達 12.5 公尺，雖專編第 5點規定有
經認定情況特殊、具體交通改善計畫之但書，惟如何讓
委員同意得酌予調整，如進出車輛型式及交通旅次於計
畫書有作說明，建議後續會議之簡報應著重補充旅次分
析及標線、號誌等硬體已改善等二面向，提請委員會討
論決定。 

☉桃園市政府文化局（書面意見）： 

本案基地範圍既無湧泉，無危害湧泉之虞，本局無相關意
見，另就環境景觀相容之考量，同前次內政部區域計畫委
員會第 357 次會議審查決議。 

☉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（書面意見）： 

1.有關審查意見對照說明第 17 點，申請人回覆說明土地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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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地役權予臺灣桃園農田水利會，請修正為臺灣「石門」
農田水利會，且桃園市政府 104 年 2 月 11 日函之展延期
限為 104 年 8 月 31 日，目前申請人尚未完成。 

2.本案開發區域內之排水系統，請依灌排分離原則排放至
適當區域排水系統。 

3.本案規劃排放介入霄裡溪，因下游尚有本會灌溉取水
口，其廢污水排放請符合放流水排放標準，以免影響灌
溉水質。 

4.本案目前使用本會新霄裡段 453、538 地號土地，簽訂短
期出租契約在案，同意作為停車使用，契約時間自 102
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，俟本案開發獲大會
通過後請申請單位再向本會簽訂新契約。 

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桃園辦事處（書面意見）： 

本案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前向本處申請提供桃園
市八德區新霄裡段 536、539 地號 2 筆國有土地內部分土
地，面積約 280.53 平方公尺，納入開發，本處業以 104
年 7月9日台財產北桃二字第10436025190號函核發國有
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同意書在案（同意期限至 106 年
6 月 28 日止）。 












